附件1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广东省自然资源厅 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关于组织申报

广东省传统砖瓦生产试点企业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各地级以上市住房城乡建设、文化和旅游、工业和信息化、自然资源、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决策部署，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在“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中适当扶持传统砖瓦生产、应用的工作要求，保障文物建筑、历史建筑等传统建筑的保护修缮，助力具有岭南特色的城乡建筑风貌塑造，经研究，在全省遴选不超过10家企业作为省级传统砖瓦生产试点企业。现就有关申报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条件

传统砖瓦是指以黏土为主要原料，经成型、干燥、高温焙烧而成的无机非金属建筑材料，主要包括陶土砖（青砖、红砖、阶砖、外墙砖）、陶瓷瓦（灰瓦、琉璃瓦、陶塑瓦脊）等具有地域特色、彰显历史文化底蕴的建材产品。符合下列条件的传统砖瓦生产企业可自愿申报省级试点：
（一）在省内注册成立，且在本省生产经营、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有稳定的生产基地，其环境条件符合砖瓦生产相关标准要求。
（二）年产能达到100万块以上成品砖或200万块以上成品瓦，或年销售额达100万元以上的，具有与生产规模相适应的生产技术人员，具有完善的管理和运行机制，产品质量稳定，市场信誉良好。
（三）运用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生产工艺、或其产品在优秀传统建筑案例修复应用，拥有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证书的企业、相关项目保护单位或传承基地优先，运用现代生产工艺、产品具备传统砖瓦属性的企业也可申报，鼓励具有工业遗产的传统砖瓦生产企业申报。

（四）近三年未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和各类质量事故，且企业法人无犯罪记录。

（五）符合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及政策要求，具有完整且稳定运行的环保设施，可达标排放。

（六）符合相关产业政策及“两高”项目建设相关要求。

　二、申报材料

广东省传统砖瓦生产试点企业申请表（见附件）；

企业营业执照；

企业简介及产品介绍，附图片；
典型应用案例证明材料；

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证书/专利证书，公布为项目保护单位、传承基地等政府认定文件（如有）；

环境影响评价、排污许可手续（仅依法需办理手续的提供），以及近一年的污染物排放监测报告；
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三、支持措施

（一）配套出让采矿权。试点企业根据传统建筑修缮业务需求、砖瓦用黏土资源分布等条件，遵循节约集约、合理开发利用的原则，向所在市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提出砖瓦用黏土资源需求和选址（限于生产企业所在地级市，选址应避开永久基本农田、耕地、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区域、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不得设置采矿权的区域）初步建议；所在地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依据矿产资源规划、国土空间规划及生态保护红线等管控要求，依法依规、科学统筹进行审查。符合采矿权设置条件的，按程序以招标、拍卖、挂牌等公开竞争方式出让采矿权。

（二）确保黏土专矿专用。供传统建筑修缮项目砖瓦使用的黏土采矿权出让合同，应约定开采的黏土只能定点定量供应给试点企业作为原材料，不得向其他无关企业销售，不得作为其他用途，确保专矿专用。

（三）建立产品溯源机制。试点企业所在地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指导已获得定向采矿权的传统砖瓦企业开展产品溯源工作；已获得定向采矿权的传统砖瓦企业作为产品溯源主体责任单位，应对本企业生产的砖瓦成品逐一编号登记入册备查，对生产销售及残次品处理等情况全程做好记录，逐步建立传统砖瓦产品溯源机制。

　　（四）开辟环评绿色通道。省生态环境保护厅指导试点企业应用省级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信息平台开展准入分析，优化选址布局，落实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对需开展环评的项目，组织地市生态环境部门加强指导服务，开辟环评审批“绿色通道”，支持项目依法依规加快落地。试点企业所在地生态环境部门，对试点企业环保设施升级改造进行技术指导。

（五）支持申请技改资金。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将通过设

备奖励等方式支持符合条件的试点企业实施高端化、智能化和绿色化的升级改造，试点企业符合条件的技术改造项目可按规定申报省级技术改造资金。

　　（六）推广使用优质产品。省住房城乡建设厅、文化和旅游厅发布传统砖瓦应用典型案例，支持社会组织举办供需对接会和展会，鼓励各地在传统建筑修缮等项目中，推广使用试点企业的优质产品。

四、申报程序

请有意愿申报试点的传统砖瓦生产企业，于2025年 月 日前，向所在地级以上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递交申报材料，各地级以上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会同文化和旅游、工业和信息化、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行政主管部门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进行联合审查，加具意见并联合签章，于2025年 月 日前报送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将联合省有关部门组织实地考察和评审，评审通过并公示无异议的，予以联合公布。本次试点期为五年，届满根据情况调整。

特此通知。

　附件：广东省传统砖瓦生产试点企业申请表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广东省自然资源厅　　　　　

广东省生态环境厅

　　　　　　　　　　

　　 　2025年　月　日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附件
广东省传统砖瓦生产试点企业申报表

	企业名称
	

	申报类型
	□传统工艺生产企业  □现代技术融合企业（对应项打“√”）

	企业地址
	
	邮    编
	

	企业性质
	
	成立时间
	
	注册资金

（万元）
	

	企业资产总额

（万元）
	
	企业净资产（万元）
	
	技术人员人数

（人）
	

	生产产地面积

（平方米）
	
	生产线数量（条）
	

	企业法人
	姓    名
	
	办公电话
	

	
	职    务
	
	传    真
	

	
	手    机
	
	邮    箱
	

	联系人
	姓    名
	
	办公电话
	

	
	职    务
	
	传    真
	

	
	手    机
	
	邮    箱
	

	核心资质
	非遗认证情况
	项目名称
	

	
	
	级别
	□国家级 □省级 □市级

	
	专利/工艺技术
	□古法龙窑烧制 □手工塑形 □特色釉料配方 □其他_________

	产能与工艺
	主导产品类型
	□青砖  □红砖  □地面阶砖  □外墙砖  □陶塑瓦脊  □灰瓦  □琉璃瓦  □其他_________

	
	年产量

（万平方米/万块/万件/吨）
	
	传统工艺占比

（%）
	

	
	原料来源
	□本地粘土 □页岩 □煤矸石 □河道淤泥 

	环保与能耗
	依法办理环评及排污许可手续的情况说明
	

	
	窑炉和燃料类型
	□龙窑  □倒焰窑 □隧道窑 □辊道窑 (电窑 □其他________
□天然气  □液化石油气 □煤 □电  □柴草 □其他________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吨标煤/万平方米/万块/万件/吨）
	
	颗粒物排放浓度（mg/m³）
	

	
	
	
	二氧化硫排放浓度（mg/m³）
	

	
	
	
	氮氧化物排放浓度（mg/m³）
	

	传承与创新
	传承人数量
	国家级____人
省级____人
	年技艺培训人次
	

	
	近三年技改投入占比（%）
	_________（占营业收入）

	示范应用案例
	 历史建筑或文物建筑修缮项目
	项目名称
	

	
	
	用量
	

	
	
	住房城乡建设或文物部门证明     
	□有  □无

	
	绿色建材认证
	□三星 □二星 □一星 □无

	生产基地概况：

1.生产规模（年生产能力、生产线、主要设备）
2.生产工艺简介（简要描述生产工艺流程及技术特点，突出传统工艺或技术创新。）
3.主要产品（列出主要产品种类、规格及用途，执行标准。）

产品名称
规  格
用  途
年产量
执行标准
4.工程应用案例（提供至少3个应用案例。）
项目名称
地点
使用产品
应用量
项目效果
管理和运行机制：
1.管理体系（企业的组织架构和管理制度）

2.质量控制体系（说明产品质量检测流程及标准）

3.安全生产措施（阐述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应急预案）

4.环境保护措施（提供环境保护措施及相关文件）


	三、申报单位意见：

                                负责人：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四、地级以上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意见：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市文化和旅游局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市自然资源局　　　　　

××市生态环境局

  年    月    日


纸面不敷，可另加页。


